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訓機構自辦訓練開放民眾

參訓試辦計畫 
名  稱 說  明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職訓機構

自辦訓練開放民眾參訓試辦計畫 

一、為開放未具退除役官兵或榮眷身

分者參加自辦訓練，爰訂定本計

畫。 

二、本會職訓機構為受理參訓報名、

錄訓審核及辦理訓練之機構，參

酌「本會職訓機構自辦訓練實施

計畫」名稱，擬具本計畫名稱。 

 

條  文 說  明 

壹、目的： 

為增進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下稱本會)職訓資源運用效益

及推展職訓機構優質訓練，以不

影響退除役官兵職訓權益為原

則，開放未具退除役官兵或第一

類退除役官兵之眷屬(配偶、子女

及遺眷)身分者(下稱民眾)自費參

加本會職訓機構自辦訓練，特訂

定本計畫。 

闡明本計畫實施目的及民眾之定義。 

貳、試辦年度： 

115及116年度(含116年開訓至117

年結訓之訓練課程)。 

本計畫試辦期間。 

參、適用對象： 

年滿18歲、高中(職)以上畢業且具

中華民國國籍之民眾。 

明定適用對象之年齡、學歷與國籍等

資格。 

肆、錄訓原則： 

每班錄訓民眾人數不得逾職訓機構

自辦訓練班次預訓人數百分之二

十。但實際招生人數不足預訓人數

者，不在此限。 

明定民眾錄訓原則。 



伍、參訓民眾須與本會職訓機構簽立

「一般民眾參加職業訓練契約

書」(格式如附件一)。 

明定職訓機構須與參訓民眾簽立訓練

契約，以維護雙方權益。 

陸、收費： 

一、民眾參訓費用包含學雜費、材料

費、保險費、鐘點費、外聘師資

交通費、場地費、設備使用或維

護費、校外參訪費等項目計算

(明細表如附件二)。 

二、民眾參訓住宿費用，每月新臺幣

(下同)600元，水、電及瓦斯費

(熱水)每月200元，冷氣設備採

使用者付費原則，依學員手冊

(民眾版)相關規定辦理。 

一、明定民眾參訓之收費項目。 

二、明定民眾參訓住宿收費標準，參

酌職訓中心教職員工借用學員宿

舍管理規定訂定。 

柒、退費標準： 

一、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費者，退還全

額參訓費用。 

二、開訓日後辦理退費或因故退訓

者，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

退還二分之一參訓費用；逾訓練

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三、如因招生不足或其他因素致無法

開課，無息退還全額參訓費用。 

一、明定退費標準。 

二、參酌大專校院及民間機構訓練課

程之退費標準訂定。 

捌、參訓民眾完成訓練後就業，得列

計職訓機構服務績效。 

明定民眾訓後就業可列計職訓機構服

務績效。 

玖、民眾依本計畫參加本會職訓機構

自辦訓練，依本計畫及學員手冊

(民眾版)相關規定辦理。本計畫

未規定者，除本會職訓機構自辦

訓練實施計畫壹、三、四、十、

十一、十二、十五與十六及參、

十不適用外，依職訓機構自辦訓

練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計畫未規範者，適用其他規定

之依據。 

 


